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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_E8_A5_84_

E6_A8_8A2010_c22_649845.htm 襄卫办发[2010]13号各县（市

）、区卫生局，有关医疗机构： 根据卫生部、省卫生厅有关

规定，现将我市2010年医师资格考试报名工作有关要求通知

如下： 一、报名资格来源：考试大 （一）凡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九条所列条件的，可以申请参加执业

医师资格考试。 （二）2010年8月31日前毕业的临床医学、口

腔医学、中医学和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在

学习期间已具有一年以上临床实践或公卫实践经历的，可以

申请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三）2008年底前取得执业助

理医师资格，2008年8月31日前取得同类别高等学校专科学历

，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2年者，可申请参加执业

医师资格考试。 （四）2004年8月31日前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

业毕业，2005年底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医疗、预防、

保健机构中工作满5年者，可申请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五）经考试取得《湖北省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

（2009年），在医疗机构中工作满1年者，可申请参加中医类

别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所依据主

要文件见附件。来源：考试大 二、报名程序 1、考生均需登

陆医学考试中心网站网上报名（http://www.nmec，org.cn）；

2、考生打印报名信息表和空白试用期合格证明； 3、将考生

签字认可的报名信息表和空白试用期合格证明一并交本单位

，由本单位签署意见； 4、单位收集齐考生提交相关资料后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报送县（市）区卫生局初审； 5、县（



市）区卫生局及市直医疗卫生单位、市区企事业职工医院将

初审合格人员的资料报送市行政服务中心卫生局窗口审核。 

三、审核需提交材料 （一）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及复印件1份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军官证、

文职干部证、护照、台、港、澳考生来往大陆的有效证件）

。提交的身份证原则上要求为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

份证。百考试题论坛 （二）毕业证书原件（或2009年医师资

格考试医学综合笔试成绩单）及复印件1份。专科以上学历需

同时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省教育行政

部门开具的学历证明。2000年以前取得的我省中专学历，需

同时提供省、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开具的学历证明。2000

年以后取得的我省中专学历，需同时提供湖北省教育信息网

查询证明。2009年在我市参加过医师资格考试未通过的考生

，可凭2009年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单报名参加2010年医师资格

考试。 （三）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暨授予医师资格申请表（电

脑打印）。 （四）本辖区试用机构出具的试用期满一年并考

核合格的证明（满1年的时间截止到2010年8月31日）。 （五

）试用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考生较多的

单位，可统一提供一份）。 （六）执业助理医师申报执业医

师考试的，还应当提交《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

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执业时间和工作考核合格证明。 

（七）符合《关于台湾地区居民和获得国外医学学历的中国

大陆居民参加医师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发明电

〔2007〕17号）条件的人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

学历认证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八）与网报上传一致的白底

色、小二寸照片2张。http://ks.100test.com （九）参加传统医



学考试并取得合格证书的人员报考中医类别助理执业医师须

提供《湖北省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 （2009年）。 （

十）外省户口、外省学历考生持我市医疗机构出具的试用考

核合格证明的还需要提交报考考生试用期的工资发放证明单

、试用期从事医疗工作单位的相关原始证明及考核证明。 四

、现场审核时间、地点 时间：2010年3月24日4月7日（附件） 

地点：襄樊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卫生局窗口 联系电话

：3279913 五、考试时间、地点 （一）时间 1、实践技能考试

：2010年7月1日15日（具体见准考证） 2、医学综合笔试： 

（1）执业医师资格考试：2010年9月11、12日两天，上午9

：0011：30，下午14：0016：30. （2）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

试2010年9月11日一天，上午9：0011：30，下午14：0016：30. 

（二）地点：具体见准考证。来源：考试大 六、有关要求 （

一）加强领导，严密组织。各地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到做好医

师资格考务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对医师资格考试报考工作的

领导、组织和监督，明确工作职责，严密规范程序，做好医

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工作。 （二）坚持标准，严格审核。各

地各单位要认真掌握政策，准确理解医师资格考试报考的具

体规定。在考生报考资料审查过程中，要坚持原则，对照标

准，严格审核，认真核对考生相关资料，把好报名资格关。 

（三）规范操作，严肃纪律。为规范医师资格考试报考工作

，各地各单位要严肃工作纪律，加大对去年医师资格考试违

纪考生的处理力度，对今年出虚假证明的医疗机构和相关责

任人要按照《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进行处理

。各地各单位要保证医师资格考试报考工作按时按要求完成

。 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主题词



：医师资格考试通知 抄送：省卫生厅，市政府办公室 襄樊市

卫生局办公室 2010年3月22日印发 附件1： 报名资格所依据主

要文件目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2、《医师资

格考试暂行办法》 3、关于印发《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

定（2006版）》的通知（卫医发〔2006〕125号） 4、卫生部

办公厅关于修订《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06版）》

有关条款的通知（卫办医发〔2008〕64号） 5、《关于取得中

国医学专业学历的外籍人员申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

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发〔2001〕248号） 6、《关

于取得内地医学专业学历的台湾香港澳门居民申请参加国家

医师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医发〔2001〕249号） 7

、《关于取得中国医学专业学历的外籍人员和取得内地医学

专业学历的台港澳居民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补充规定的通知》

（卫医发〔2002〕52号） 8、关于取得内地医学专业学历的台

港澳居民和取得中国医学专业学历的外籍人员中硕士、博士

研究生以及七年制硕士生、八年制毕业生参加医师资格考试

有关意见的通知（卫医发〔2004〕17号） 9、《教育部卫生部

关于举办高等医学教育的若干意见》（教高〔2002〕10号）

10、关于台湾地区居民和获得国外医学学历的中国大陆居民

参加医师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发明电〔2007〕17号

） 11、《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免医师资格考试考核

办法》（卫生部令第52号） 附件2： 现场审核安排表序号时

间单位12010年3月24日市直医疗卫生单位22010年3月25日市区

内各级医院32010年3月26日市区内医院以下医疗机构42010年3

月29日上午襄城区、高新区52010年3月29日下午樊城区62010

年3月30日襄阳区72010年3月31日枣阳市82010年4月1日宜城



市92010年4月2日保康县102010年4月5日南漳县112010年4月6日

谷城县122010年4月7日老河口市 备注：审核时间为8：00－18

：00，请各单位按时到达审核。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